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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
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
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河洛春秋——豫西诸县刀客拾遗（18）】

民国豫西“打孽”风 （上）
□首席记者 孙钦良

有仇必报：“打孽”观念被乡民普遍认同

钦良研究豫西匪患，渐有如下认
识：民国时期，豫西的社会痼疾是“军
匪横行，军匪不分”，民间已呈现“山大
王社会”特征——今天拉杆子、扩队伍，
今天便是山大王。一旦有枪，就能在
部队当个连长或营长。若觉得在部
队受约束，不痛快，还可重返绿林，拉
杆为匪。

这可害苦了百姓。在军匪的轮番
搜刮下，乡民日渐穷困、流离失所，走投
无路时，只好铤而走险，转而为匪，操刀
杀人，再去欺压别人，如此恶性循环，促
成豫西互相仇杀的恶风，使原本纯朴的
乡民变得好逞凶斗狠，这是刀客滋生的
重要原因。

据《洛阳县志》记载，清朝晚期已出
现“打孽”现象，伊河南岸一带，两个敌
对村寨之间，两大敌对家族之间，经常
发生械斗，冤冤相报，被称为“打孽”。
不过那时的“打孽”不搞偷袭与暗算，而
是公开地进行，双方约定好时间地点，
都不雇打手。

民国时期，军阀渐多，军阀之间常有
战争，每一次战争过后，农民都能从溃兵
手中得到枪支，甚至在家门口施舍几碗
饭，就能得到步枪与子弹。农民惯见战
乱与兵匪，胆子越来越大，头脑越来越
活，为搞到枪不择手段。偃师夹河滩一

农民在玉米地里锄地时，看见有部队经
过，其中一个士兵内急，钻进玉米地拉
屎，顺手把步枪放在一边，这个农民悄
悄靠近，拿了枪就跑。

偷枪的都是穷人，富户大都去买
枪。枪很便宜，从洋行里买，每支10
元，从溃兵手里买，每支2元，或者给逃
兵衣裳穿，让他换掉军装，化装成农民
逃走，枪就留下了。当时，豫西一个20
万人口的小县，就有上万支私枪。有资
料表明，1930年，临汝县民间私枪达8
万支。

民间枪支泛滥，使“打孽”出现四大
变化：第一，从原来的公开械斗变为暗
杀，从事先约定变为突然袭击；第二，
参加“打孽”的集体减少，由原来两大
阵营对打，变为由双方雇用各自的

“打孽手”代劳；第三，“打孽”的后果越
来越严重，几乎每次都要死人；第四，社
会上产生一大批“打孽手”，即职业杀手
或打手。

洛阳县李村（今属伊滨区）曾出现
这样一幕：一天，村民们正在街头乘凉，
一名男子走了过来，猛不丁掏出一把
枪，对着一个中年男子的脑袋开了一
枪，中枪者立即死了。这枪手一举成
名，花重金雇他的人甚多——原来，他
是一名“打孽手”，12岁就干这一行了。

董世武为父报仇，手刃土匪头子冯老七 李玉明 插图

出生于伊阳县（今汝阳县）
蟒庄村的王凌云，后来成为国民
党陆军中将。他年轻的时候曾
跟着王建昭在豫西剿匪，对豫西
民风非常了解，他后来写文章回
忆说：“正是因为北洋军阀张敬
尧、吴佩孚以及胡景翼、憨玉琨
等几次在豫西混战，遗留在豫西
的枪支很多，又因为当兵的多，
当匪的亦多，大多数人都有枪，
也大都会打枪，人人好逞凶斗
狠。他们有为了争夺乡长、保长
职位，为了不受压迫，为了女色，
为了报世仇等，秘密拿钱收买

‘打孽手’，讲好条件，把对方打
死的，也有为子孙、为先辈、为丈
夫报仇，亲手打死仇人的，这种

‘打孽’恶风真是骇人听闻！”
可以看出，越到后来，雇人

“打孽”的现象越多。花俩钱，杀
个人，既把仇人杀了，双手又不
沾血，还能回归自己原来的社会
角色继续生活，似乎很划算。
但若遇到父母兄弟被杀，仇恨
不可排解，往往要亲自报仇，这
也叫“打孽”，或称“打苦孽”与

“打孽苦”。在这方面，最典型
的是永宁县（今洛宁县）的董世
武和嵩县（今属伊川县）黄兑村
的郭绍绪。

董家世居下峪镇砖屿村，有
地约百亩，是富户。一日，董世
武的父亲去赶集，归途中被土匪
冯老七绑票，说票人（中间人）
没有经验，就赎金与土匪讨价
还价，失言冲撞了土匪，土匪恼
了，立即撕票，尸体没有下落。
冯老七担心被报复，开始追杀董
世武。

董被迫出走，决定去当兵。
他夜间沿洛河行走，担心有人追

杀自己，就不住旅店，摸黑进一
村庄，见一小院尚有灯光，遂推
门而入，见一老者坐在床上看
书。董请求夜宿，并以实相告，
老者表示同情，说：“你想到城里
当兵，但当兵要找保人，你在城
里没熟人，恐怕不成。”

董说：“那么我去当刀客？”
老者说：“生逢乱世，当刀客没啥
丢人的，但也须存个好心肠，你
手里有了枪后，要干啥？”董答：

“杀富济贫，为父报仇！”老者盯
着董世武看了看，说：“这样吧，
洛河南岸有一个杆子，大驾杆
是我的学生，名叫孙金贵。我
修书一封，你带给他，这事便
能成。”

董世武便投了孙金贵的杆
子，这杆子有100多名土匪，常在
县东部活动。董勤快能干，很快
便赢得了孙的信任。一日，附近
杆首在崇阳沟碰杆（匪首聚会），
冯老七也来了，孙把几个杆首叫
到另一间屋子内，说：“进屋的都
是自己人，烦劳各位拿主意，董
世武有仇未报，他爹被冯老七撕
票，今日他有了为父报仇的机
会，各位说他的仇应当报否？”大
家都说：“绝无不报之理！”

于是，董绑住冯老七，令手
下把仇人拉到下峪集市上。他
大声叫牌子（亮明身份）道：“我
是砖屿村的董世武！冯老七是
我的杀父仇人！今日我为父报
仇，与别人无关。各位叔伯大
娘不要惊慌！”说完，他在众目
睽睽之下破开冯老七的肚子，
并就势伏在冯老七冒血的伤口
上吮吸其鲜血，品咂有声，众人
大骇。他又砍下冯老七的头，带
匪众扬长而去。

渴饮仇人血：董世武“打孽”豫西闻名

山大沟深，乡民法制观念淡
薄，遇大事都靠武力解决，这是
豫西民风一大特点。民国初年，
嵩县东区黄兑村出过一个响当
当的人物郭绍绪。他之所以投
军，正是因为当年一桩著名的

“打孽”案。
话说黄兑村的村长郭灿，因

派差得罪了同族大地主郭某，
郭某雇“打孽手”枪杀郭灿一
家。郭灿的儿子早死，遗一
孙，名绍绪，才12岁，当日因去
舅舅家才躲过此劫。小绍绪闻
讯迅速逃走，投奔镇嵩军当了小
勤务兵。

事过六七年，郭绍绪长大成
人，在军中有一个把兄弟，两个

人带着两把手枪，于1921年冬
夜潜回黄兑村，把大地主郭某家
四口人全部打死。事后，他来
到街上叫牌子：“我是郭绍绪！
是回来为我爷报仇的！我杀的
是仇人！与村中老少爷们儿无
关！”这样一喊，官民皆不过问
此事，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见王
凌云《豫西旧社会军匪横行的概
况》）

由此可见，当时“打孽”已被
大家认同，有仇不报非君子，有
孽不报非男儿。上面的这个例
子很典型：同村打孽，同姓打孽，
同族打孽，互相仇杀，决不留
情。其中还有更典型的“打孽”
事例，请看下篇。

民间的相互仇杀，在豫西被称为“打孽”：张三之父被李四杀了，张三必
将复仇，接下来，李四会组织人马去杀掉张三的全家。如此杀来杀去，造成
仇恨叠加，并由此产生一批“打孽手”（职业杀手或打手）。他们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专为雇主报仇雪恨。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打孽”出现四大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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